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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制定目的及依據 

一、 倚強科技重視「個人資料及隱私權保護」，除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

關法令外(下稱「個資法及相關細則」)，並已訂定相關辦法，建立完善的個

資保護與資訊安全治理制度，以確保個人資料之可用性、完整性與保密性。 

二、 本公司為落實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及管理，確保本公司對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皆符合個資法及相關細則及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政策及準則，特制

定本「個人資料保護及管理政策」（下稱「本政策」）以作為本公司之個人資料

保護最高指導方針。 

第二條 適用範圍 

凡於業務過程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者，均需遵循倚強科技相關規範。

適用對象涵蓋倚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倚強科技）及其關係企業所有員工、

聘僱人員、子公司、客戶、供應商及合作夥伴。 

第三條 名詞定義 

一、 個人資料(下簡稱「個資」)：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

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

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前述個資之定義及範圍如日後因

應主管機關或法規變動配合修訂時，以修訂後之定義及範圍為準。 

二、 特種敏感個資：指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

個資。 

三、 當事人：指個人資料之本人。 

四、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依個資法「用詞定義」條款及相關條款規定為定義及解

釋，本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及類別，得參考主管機關

所頒訂「個人資料保護法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為之，嗣後有變更者，

亦同。 

第四條 個人資料之管理 

一、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辦法規定，行使下列權利，並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

約限制之：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二、 對於個資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法令相關規定及誠

實信用原則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

當合理之關聯。 

三、 本公司所蒐集、利用、處理之個資包括但不限於員工個資、客戶或客戶員工

個資、供應鏈廠商或其員工個資等；蒐集、利用、處理之個資種類以一般性

個資為主，非有個資法第六條但書情形，本公司不得蒐集特種敏感個資。 

四、 為尊重當事人對其個資之法定權利，如需執行國際傳輸，本公司並承諾以最



 

高機密性處理個資，並應在合法、適當、充分保護之狀況下實施。 

五、 如有委託第三方蒐集、處理與利用個資時，應適當監督受委託者，並確認其

採取之個資管理規範及制度，符合法令與本政策之規定。 

六、 本公司應明定當事人行使個資法第三條所定權利之相關事項，包括當事人行

使權利之方式、所需支付之費用及本公司對當事人請求之審查方式等。 

第五條 個人資料之安全維護、紀錄保存及持續改善機制 

一、 本公司對於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資，將採取適當之安全維護及管理措施，

以防止個資被竊取、竄改、損毀、滅失或洩漏。為確保個資之安全與正確，

並應定期檢視資料檔案系統之安全維護。 

二、 為維護所保存個資之安全，本公司應依執行業務之必要，設定相關人員接觸

個資之權限及控管其接觸情形，並應與所屬人員約定保密義務。 

三、 對於依法所定之個資管理制度及安全維護及保護措施之實際施行情況，管理

單位應留存紀錄資料或相關證據。 

四、 本公司為持續改善個資安全維護，管理單位或人員應檢視、修訂個資保護事

項，並定期提出相關評估報告。 

第六條 通報機制 

為因應個資之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等安全事故（下簡稱「個資事故」），

應訂定相關緊急應變處理程序、通報及預防機制，包括個資事故發生後應採取之各

類措施、個資事故發生後應受通報之對象、通報方式、通報事項、回應機制及個

料事故發生後，其影響之評估、矯正預防措施之研議機制及後續處分。 

第七條 個資管理制度運作機制 

個資之管理應依下列程序循環運作，以建立個資管理制度，並維護其有效運作與

持續改進： 

1. 規劃與建立：依據本公司整體策略與目標，建立個資管理制度。 

2. 實施與運作：依據評估之結果，建立或修正應有之管控機制。 

第八條 個資推行管理單位 

本公司財務中心宜依本政策建立管理制度，並就個資管理保護，積極擬定個資準則、

相關辦法、文件同意書等並進行推展；於個資隱私法規有變動時，及時制定及修正管

理程序作業並執行。 

第九條 教育訓練及零容忍政策 

一、 為確保本公司對個資之管理皆符合現行法律規定，本公司將不定期針對所有

人員進行個資保護及管理之訓練，並評估訓練之有效性，對受訓人員並應進

行成效評估及留存相關紀錄。 

二、 本公司對於個資之保護採取零容忍政策，任何人員如有違反，將依內部人事

管理規章、員工獎懲規範進行相關懲處，並視情節輕重依法送辦。 

第十條 申訴與舉報 

如有發生可能導致本人權益受損的個資事故或情況，以及發現可能 有違反本政

策之情事時，本公司之員工、外部單位或自然人，皆可 透過檢舉專線或電子郵

件信箱進行申訴或舉報，本公司將嚴格保護舉報人之相關資訊，以維護舉報人之

權益。 

第十一條 施行 

本政策於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6 日經董事會通過後生效施行，修正時亦同。 


